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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保函服务开放合作标准

为贯彻落实国家实体经济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等有关政策，降低供应商融资成本，切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南方电网公司接受金融机构为供应商提供的电子保函，作为供应商缴纳履约保证金方式之一，减轻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公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欢迎有意愿的金融机构提供电子保函服务，共同构建健康绿色的供应链生态圈。现将履约保证金电子保函服务开放合作标准公告如下：
1、 履约保证金电子保函手续费费率由合作银行根据供应商资质情况等综合确定，原则上应低于市场同期同类产品费率，手续费费率最高不得超过保函金额的4‰/季度。（手续费限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及银行报价综合估算确定）
二、合作银行应加强风险管控，对采用履约保证金电子保函服务的合同卖方，如合同履约过程中未按照买卖合同的相关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导致保证金罚没的，由合作银行按照电子保函的有关条款承担责任，保函受益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三、合作银行应按照南方电网公司统一格式开立保函，并协调全国各分支机构（不含港、澳、台地区）提供高效快捷服务，授信批准并提交完整材料后三个工作日内开出履约保证金电子保函。
四、合作银行应按照系统接口规范（详见附件）做好保函系统的开发、对接和调试，支持保函验真功能。
五、合作银行应开放电子保函的查询权限，支持保函受益人、南网供应链集团等相关单位查询和统计电子保函的服务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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